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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8 年 4 月 10 日的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為在香港實施《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的立法建議  

 

 

目的  
 
  政府當局建議透過制訂新法例，推行管制犬牙南極魚貿

易的計劃，以便在香港實施《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   
("《公約》")。本文件就該建議提供背景資料，並綜述食物安全
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委員曾就此議題提出的
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背景  
 
《公約》  
 
2.  根據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 ("委員會 ")的網站，
《公約》是一份國際性公約，並在 1982 年生效，目的是為養護 1

南極海洋生物資源，包括南極輻合帶以南水域的魚類、軟體動

物、甲殼動物和所有其他生物種類。根據《公約》設立的委員

會，制訂了一套措施支援養護南極海洋生物資源及《公約》區

域 2漁業管理的工作。這些養護措施由委員會在每年的周年會議

上檢討及制訂，而所有成員必須予以遵從。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1 《公約》第二條第二款訂明，為《公約》的目的， "養護 "一詞包括合理利用。 
2  《公約》適用於南緯 60度以南和該緯度與構成南極海洋生態系統一部分的南

極輻合帶之間區域的南極海洋生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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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委員會有 25 個成員 3。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 2006 年加入
《公約》，但《公約》的適用範圍至今仍未延伸至香港特別行

政區    ("香港特區 ")。  
 
犬牙南極魚的養護措施  
 
3. 棲息於南極海洋的犬牙南極魚 (包括鱗頭犬牙南極魚和
小鱗犬牙南極魚 )被捕撈後會在國際間買賣。鑒於犬牙南極魚的
特殊生物特徵 (例如長壽、體型碩大、成長緩慢和較遲成熟 )，它
們極易因過度捕撈而面對長期不良影響。由於犬牙南極魚在部

分海外國家作為食用魚的需求很大，有關資源一直遭大量開發

和被非法、不報告和不管制捕魚活動侵害。委員會在 2000 年推
行名為 "產品證書制度 "的養護措施，以免犬牙南極魚遭國際間非
法、不報告和不管制捕魚活動侵害。  
 
把《公約》適用範圍延伸至香港特區的建議  
 
4.  政府當局表示，香港並無漁船在《公約》區域從事捕撈

活動，而香港過去的犬牙南極魚貿易量一直不多。然而，與犬

牙南極魚相關的貿易量和商業活動在香港與日俱增，香港亦逐

漸成為了犬牙南極魚其中一個主要的進口地方。香港特區政府

為了與國際共同努力為保護和以可持續方式運用海洋資源出一

分力，在徵詢中央人民政府的意見後，決定把《公約》的適用

範圍延伸至香港特區。  
 
《公約》的規定和立法建議  
 
5.  適用於香港特區的《公約》養護措施載於附錄 I。政府
當局表示，為實施與香港有關的養護措施規定，有需要為香港

的犬牙南極魚貿易制訂具法律基礎的新管制計劃。政府當局初

步建議透過制訂新法例，由漁農自然護理署負責推行管制計

劃。在制定相關法例後，《公約》才會正式適用於香港特區。

建議的管制計劃包括的主要元素載於附錄 II。  
 
 
委員的關注事項  
 
6.  下文各段綜述委員曾就推行犬牙南極魚貿易管制計劃

的建議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3  25個成員如下：阿根廷、澳洲、比利時、巴西、智利、中國、歐洲聯盟、法

國、德國、印度、意大利、日本、韓國、納米比亞、新西蘭、挪威、波蘭、

俄羅斯聯邦、南非、西班牙、瑞典、烏克蘭、英國、美國及烏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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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業界的影響  
 
7.  對於把《公約》適用範圍延伸至香港特區的建議，部分

委員雖表支持，但關注到管制計劃會對業界和犬牙南極魚的零

售價帶來影響。委員向政府當局查詢本港每年的犬牙南極魚貿

易量，並要求提供資料，說明進口的犬牙南極魚是供本地食用，

還是轉口到其他國家/地方，以及犬牙南極魚在本港的漁業產品

總消耗量中是否佔重大比例。  
 
8.  政府當局表示，由於本港沒有法例規定必須保存犬牙南

極魚的交易紀錄，當局並無備存有關犬牙南極魚貿易量或進口量

的統計數字。據委員會表示，2012 年香港有超過 2 000 公噸犬牙
南極魚進口或轉口，但香港統計處所編製的統計數字則顯示，

同年犬牙南極魚進口量只有 500 多公噸。無論如何，與犬牙南
極魚相關的貿易量和商業活動在香港與日俱增，香港亦逐漸成

為犬牙南極魚其中一個主要的進口地方。在《公約》的適用範

圍延伸至香港特區後，因應犬牙南極魚貿易管制計劃的實施，

當局將能夠取得有關犬牙南極魚在香港貿易量的更準確數據。  
 
9.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在本港買賣的魚類產品中，只有

小部分是犬牙南極魚，在漁業產品總消耗量中所佔比例少於

0.5%。在《公約》的適用範圍延伸至香港特區後，當局預計犬
牙南極魚在本港的貿易量不會有很大改變。由於在《公約》區

域以符合養護措施的方式捕撈的犬牙南極魚，應已具備捕撈/出

口締約方要求的所需文件，因此業界為符合有關證書制度規定

而需承擔的額外成本應該不高。  
 
10.  有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就建議的管制計劃進行營商環

境影響評估，研究對本港犬牙南極魚貿易活動的影響，並應向

貿易商 (不論他們是從締約方或非締約方進口犬牙南極魚 )進行
全面諮詢。政府當局表示，會就建議的管制計劃收集相關持份

者 (包括海鮮貿易商及進口商、環保團體，以及有關的諮詢委員
會 )的意見，並會在考慮收集所得的意見後才敲定立法建議。  
 
《公約》在香港特區的適用性  
 
11.  對於有委員就香港特區政府建議在本港實施《公約》的

法律依據表示關注，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於 2006 年加入《公約》。值得留意的是，在香港，近年與犬
牙南極魚相關的貿易量和商業活動一直顯著增加。為了與國際

社會共同努力為保護和以可持續方式運用海洋資源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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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就《公約》應否適用於香港特區，徵詢了中央人

民政府的意見。在制定相關法例後，香港特區政府會正式提請

中央人民政府，以完成把《公約》的適用範圍延伸至香港的程

序。  
 
 
近期發展  
 
12.  政府當局將於 2018 年 4 月 10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
委員匯報此事的最新情況。  
 
 
相關文件  
 
13.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8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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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C  
 

適 用 於 香 港 特 區 的 《 公 約 》 養 護 措 施  
 

養 護 措 施 ( 措 施 )  
相 關 措 施  標 題  詳 細 內 容  
C M  1 0 - 0 3  在 港 口 檢 查 運

載 犬 牙 南 極 魚

的 漁 船  

這 項 養 護 措 施 要 求 締 約 方 對 全 部 載 有 犬 牙 南 極 魚 進 入 其 港 口 的 漁 船 進 行 檢 查 ， 以 確

保 有 關 捕 魚 活 動 按 照 《 公 約 》 養 護 措 施 而 進 行 ， 而 有 關 漁 獲 亦 已 附 有 有 效 的 犬 牙 南

極 魚 捕 撈 證 書 。  
 
締 約 方 須 要 求 船 隻 以 指 定 表 格 預 先 提 供 進 港 通 知 ， 並 以 書 面 聲 明 沒 有 在 《 公 約 》 區

域 從 事 或 支 援 任 何 非 法 、 不 報 告 和 不 管 制 的 捕 魚 活 動 ， 以 及 已 遵 守 相 關 的 《 公 約 》

規 定 。 未 能 符 合 上 述 要 求 的 漁 船 將 被 拒 絕 進 入 港 口 。 有 關 船 隻 的 檢 查 須 在 船 隻 進 入

港 口 後 4 8 小 時 內 進 行 。 每 次 港 口 檢 查 的 結 果 需 在 檢 查 後 3 0 天 內 向 秘 書 處 提 供 。  
 
違 反 《 公 約 》 養 護 措 施 規 定 而 捕 撈 的 漁 獲 ， 不 得 卸 運 或 轉 運 。 締 約 方 會 通 知 有 關 漁

船 的 船 旗 國 ； 如 有 需 要 ， 亦 會 根 據 該 國 法 律 採 取 適 當 的 制 裁 行 動 。  
 
貨 櫃 船 及 委 員 會 成 員 的 海 洋 科 學 研 究 船 獲 豁 免 接 受 檢 查 。 運 輸 船 如 配 有 用 作 運 載 漁

產 品 的 設 備 ， 或 需 就 相 關 文 件 接 受 初 步 審 查 。  
 

C M  1 0 - 0 4  連 接 衞 星 的 自

動 船 隻 監 察 系

統 ( 船 隻 監 察

系 統 )  

締 約 方 的 漁 船 須 設 有 連 接 衞 星 及 防 干 擾 的 船 隻 監 察 裝 置 ， 這 些 裝 置 須 最 少 每 四 小 時

自 動 與 船 旗 國 的 陸 上 漁 業 監 察 中 心 進 行 通 信 。  
 
按 照 《 公 約 》 的 規 定 ， 漁 船 船 長 及 船 東 ／ 持 牌 人 須 確 保 船 隻 監 察 系 統 功 能 良 好 ， 並

處 於 運 作 狀 態 。 締 約 方 須 於 指 定 時 間 向 《 公 約 》 秘 書 處 匯 報 持 牌 漁 船 的 航 行 情 況 ，

 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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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發 現 船 隻 監 察 系 統 出 現 不 符 合 規 定 的 地 方 。 船 旗 國 會 被 要 求 就 數 據 傳 遞 方 面 的

失 誤 ， 或 該 船 旗 國 的 船 隻 沒 有 事 先 通 知 而 進 港 的 事 件 作 出 解 釋 。  
 
船 隻 監 察 系 統 報 告 會 以 保 密 形 式 處 理 ， 並 只 限 供 監 管 及 檢 查 之 用 。 提 交 船 隻 監 察 系

統 報 告 的 船 隻 名 單 ， 會 上 載 於 《 公 約 》 網 站 內 一 個 以 密 碼 作 保 護 的 分 頁 。  
 
締 約 方 可 針 對 就 犬 牙 南 極 魚 捕 撈 證 書 作 出 的 聲 稱 ， 要 求 《 公 約 》 秘 書 處 查 核 來 自 某

船 隻 的 船 隻 監 察 系 統 數 據 或 實 際 的 船 隻 監 察 系 統 報 告 及 有 關 信 息 。  
 
《 公 約 》 秘 書 處 須 於 每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前 ，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這 項 養 護 措 施 的 實 施 及 遵 行

情 況 。  
 

C M  1 0 - 0 5  犬 牙 南 極 魚  
產 品 證 書 制 度  

締 約 方 須 規 定 每 批 卸 運 及 轉 運 的 犬 牙 南 極 魚 ， 必 須 附 有 填 妥 的 有 效 捕 撈 證 書 。  
 
實 施 產 品 證 書 制 度 的 締 約 方 及 非 締 約 方 須 規 定 每 批 進 口 其 境 內 、 或 自 其 境 內 出 口 或

再 出 口 的 犬 牙 南 極 魚 ， 必 須 附 有 出 口 ／ 再 出 口 文 件 ， 並 確 保 其 政 府 的 海 關 或 其 他 適

當 的 政 府 人 員 要 求 出 示 和 檢 查 每 批 進 口 其 境 內 或 自 其 境 內 出 口 的 犬 牙 南 極 魚 的 證

書 ， 以 核 實 當 中 已 包 括 出 口 證 書 ， 以 及 有 效 的 再 出 口 文 件 ( 如 適 用 者 ) ， 並 透 過 網 上

產 品 證 書 制 度 核 實 有 關 捕 撈 證 書 是 否 有 效 ， 以 禁 止 沒 有 出 口 ／ 再 出 口 證 書 的 犬 牙 南

極 魚 進 口 、 出 口 及 再 出 口 。  
 
透 過 產 品 證 書 制 度 擬 備 的 所 有 捕 撈 、 出 口 及 再 出 口 證 書 將 提 供 予 《 公 約 》 秘 書 處 及

須 填 備 有 關 證 書 的 委 員 會 成 員 ， 包 括 進 口 國 。  
 

C M  1 0 - 0 6  鼓 勵 締 約 方 船

隻 遵 守《 公 約 》

將 會 擬 訂 和 記 錄 “ 締 約 方  —  涉 及 非 法、不 報 告 和 不 管 制 捕 魚 活 動 船 隻 名 單 ” ( “ 締

約 方  —  違 規 船 隻 名 單 ” )， 以 涵 蓋 在《 公 約 》區 域 從 事 捕 魚 活 動 及 違 反 現 行 養 護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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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護 措 施 的 計

劃  
施 的 船 隻 。 締 約 方 可 把 從 事 有 關 活 動 的 船 隻 的 任 何 資 料 傳 達 給 相 關 機 關 。  
 
締 約 方 如 未 能 確 保 其 船 隻 遵 守 相 關 養 護 措 施 ， 或 其 船 隻 一 再 納 入 “ 締 約 方  —  違 規

船 隻 名 單 ” 內，締 約 方 會 被 視 作 已 從 事 削 弱 委 員 會 所 採 取 養 護 措 施 成 效 的 捕 魚 活 動。 
 
把 船 隻 納 入 “ 締 約 方  —  違 規 船 隻 名 單 ” 的 準 則 ， 詳 列 於 措 施 內 文 。  
 
措 施 內 文 詳 述 秘 書 在 擬 備 草 擬 、 暫 定 、 建 議 和 最 後 定 下 “ 締 約 方  —  違 規 船 隻 名

單 ” 方 面 的 工 作 ， 並 載 述 與 委 員 會 及 締 約 方 合 作 的 非 締 約 方 就 涉 及 非 法 、 不 報 告 和

不 管 制 捕 魚 活 動 的 船 隻 所 需 採 取 的 相 應 行 動 。 此 外 ， 也 載 列 了 實 施 和 監 察 常 務 委 員

會 採 納 建 議 “ 締 約 方  —  違 規 船 隻 名 單 ” 或 把 船 隻 從 “ 締 約 方  —  違 規 船 隻 名

單 ” 剔 除 的 相 關 程 序 。 執 行 秘 書 須 向 有 關 各 方 提 供 這 份 名 單 ， 並 把 名 單 上 載 至 《 公

約 》 網 站 。  

 

締 約 方 須 採 取 所 需 行 動 ， 規 管 “ 締 約 方  —  違 規 船 隻 名 單 ” 所 載 船 隻 的 活 動 。 不

過 ， 締 約 方 不 應 採 取 任 何 有 違 其 國 際 義 務 的 貿 易 措 施 或 其 他 制 裁 行 動 。  

 
C M  1 0 - 0 7  鼓 勵 非 締 約 方

船 隻 遵 守 《 公

約 》 養 護 措 施

的 計 劃  

非 締 約 方 船 隻 如 曾 被 發 現 在 《 公 約 》 區 域 從 事 捕 漁 活 動 ， 或 曾 遭 拒 絕 進 入 港 口 、 卸

運 或 轉 運 ， 將 推 定 為 有 損 《 公 約 》 養 護 措 施 的 成 效 。 有 關 船 隻 將 納 入 “ 非 締 約 方  —

涉 及 非 法 、 不 報 告 和 不 管 制 捕 魚 活 動 的 船 隻 名 單 ” 內 ( “ 非 締 約 方  —  違 規 船 隻 名

單 ” ) 。  
 
根 據 《 公 約 》 養 護 措 施 的 規 定 ， 名 單 上 的 非 締 約 方 船 隻 不 得 卸 運 或 轉 運 任 何 種 類 漁

獲 ， 除 非 有 關 漁 獲 的 捕 撈 方 式 符 合 《 公 約 》 的 所 有 規 定 。  
 
締 約 方 須 向 委 員 會 報 告 有 關 發 現 、 曾 拒 絕 讓 船 隻 進 入 港 口 、 卸 運 或 轉 運 的 詳 情 、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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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結 果 ， 以 及 已 採 取 的 行 動 。 委 員 會 將 分 發 有 關 資 料 ， 並 會 要 求 有 關 的 船 旗 國 作 出

跟 進 。  
 
把 船 隻 列 入 “ 非 締 約 方  —  違 規 船 隻 名 單 ” 的 準 則 ， 詳 列 於 措 施 內 文 。  
 
措 施 內 文 詳 述 秘 書 在 擬 備 草 擬 、 暫 定 、 建 議 和 最 後 定 下 “ 非 締 約 方  —  違 規 船 隻 名

單 ” 方 面 的 工 作 ， 並 載 述 與 委 員 會 及 締 約 方 合 作 的 非 締 約 方 就 涉 及 非 法 、 不 報 告 和

不 管 制 捕 魚 活 動 的 船 隻 所 需 採 取 的 相 應 行 動 。 此 外 ， 也 載 列 了 實 施 及 監 察 常 務 委 員

會 採 納 建 議 “ 非 締 約 方  —  違 規 船 隻 名 單 ” 或 把 船 隻 從 “ 非 締 約 方  —  違 規 船 隻

名 單 ” 上 剔 除 的 相 關 程 序 。 執 行 秘 書 須 向 有 關 各 方 提 供 這 份 名 單 ， 並 把 名 單 上 載 至

《 公 約 》 網 頁 。 委 員 會 及 締 約 方 須 要 求 有 船 隻 涉 及 非 法 、 不 報 告 和 不 管 制 捕 魚 活 動

的 非 締 約 方 採 取 所 需 措 施 ， 以 免 削 弱 《 公 約 》 所 採 取 養 護 措 施 的 成 效 。  
 
締 約 方 及 與 委 員 會 合 作 的 非 締 約 方 須 採 取 所 需 行 動 ， 規 管 “ 非 締 約 方  —  違 規 船 隻

名 單 ” 所 載 船 隻 的 活 動 。 不 過 ， 締 約 方 不 應 採 取 任 何 有 違 其 國 際 義 務 的 貿 易 措 施 或

其 他 制 裁 行 動 。  
 

C M  1 0 - 0 8  鼓 勵 締 約 方 國

民 遵 守《 公 約 》

養 護 措 施 的 計

劃  

締 約 方 應 採 取 措 施 ， 核 實 是 否 有 任 何 國 民 、 自 然 人 或 法 人 從 事 、 負 責 任 何 非 法 、 不

報 告 和 不 管 制 捕 魚 捕 撈 犬 牙 南 極 魚 的 活 動，或 從 中 得 益。締 約 方 亦 應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

褫 奪 任 何 所 得 利 益 ， 並 勸 止 任 何 參 與 進 一 步 非 法 活 動 的 人 士 。 締 約 方 應 指 定 一 個 聯

絡 單 位 ， 以 便 就 實 施 這 項 養 護 措 施 交 換 信 息 。  
 

 

 

 



附錄 II 
 
 
建議的管制計劃會包括下列主要元素：  
  

(a) 禁止沒有捕撈證書的犬牙南極魚卸運、進口或轉運；  
 
(b) 禁止沒有有效證書的犬牙南極魚出口或再出口；  
 
(c) 授權執法機關取得相關資料，以核實犬牙南極魚的出口 /再

出口證書；搜查船隻；檢查、檢取或充公沒有有效捕撈或出

口/再出口證書的付運貨品，以及處置充公物品；  
 
(d) 規定運載南極海洋生物資源的漁船在進入香港前須預先提

供進港通知，並對這些船隻進行檢查；  
 
(e) 要求核實在《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區域捕魚的漁船

的連接星的自動船隻監察系統報告；  
 
(f) 簽發和核實犬牙南極魚的捕撈及出口/再出口證書；  
 
(g) 拒絕讓涉及非法、不報告和不管制捕魚活動的漁船進入港

口，並禁止向這些漁船提供補給；  
 
(h) 把涉嫌從事非法、不報告和不管制捕魚活動的漁船的資料和

與產品證書制度有關的資料傳達給相關的海外機關，例如委

員會秘書處和各締約方；及  
 

(i) 為執法機關可有效地執行職務而向他們授予其他權力，例如
截停、搜查和扣留的違反法例有關的船隻和人士。  

 
 
(資料來源：  節錄自政府當局就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4 年 3 月 11 日 的 會 議 提 交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992/13-14(05)號文件 )。 ) 



 

 

附錄 III 
 
為在香港實施《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的立法建議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食物安 全及 環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4 年 3 月 11 日  
(項目 V) 

議程  
會議紀要  
 
政 府 當 局於 2 0 1 4 年
5  月 2 3 日 就在香港

實施《 南極 海洋 生物

資源養 護公 約》 一事

發 出 的 覆 函 (立 法 會
CB(2)1611/13-14(01) 號
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8 年 4 月 3 日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seh/agenda/fe20140311.htm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2014031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seh/papers/fe0311cb2-161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seh/papers/fe0311cb2-161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seh/papers/fe0311cb2-1611-1-c.pdf



